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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光明区“汽车欢乐购”汽车消费补贴活
动实施细则

发布日期：2023-05-19  浏览次数：3299

　　一、活动内容

　　本次活动分两轮开展，第一轮自2023年4月22日开始至首轮3000万资金申请完毕截止；第

二轮启动时间以公告发布为准。在参加本轮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小汽车的个人消费者可申

领2000元至33000元不等的购车补贴。本轮活动购车补贴按申请顺序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二、补贴标准

　　按照个人消费者购买单辆汽车的购车发票金额（含税价）分六档给予补贴：

　　第1档：在5万元（含）-10万元（不含），燃油车补贴2000元、新能源汽车补贴2500元；

　　第2档：在10万元（含）-20万元（不含），燃油车补贴7000元、新能源汽车补贴8000

元；

　　第3档：在20万元（含）-30万元（不含），燃油车补贴1.2万元、新能源汽车补贴1.3万

元；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政府信
息公开

索引号：
11440300MB2D28519C/2023-
00166 分类：

发布机构：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成文日期： 2023-05-19

名称： 2023年光明区“汽车欢乐购”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实施细则

文号： 发布日期： 2023-05-19

主题词：



2023/5/29 16:30 2023年光明区“汽车欢乐购”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实施细则

www.szgm.gov.cn/gmjjfw/gkmlpt/content/10/10598/post_10598992.html#11054 2/5

　　第4档：在30万元（含）-50万元（不含），燃油车补贴1.7万元、新能源汽车补贴1.8万

元；

　　第5档：在50万元（含）-100万元（不含），燃油车补贴2.5万元、新能源汽车补贴2.6万

元。

　　第6档：在100万元（含）以上，燃油车补贴3.2万元、新能源汽车补贴3.3万元。

　　三、适用对象

　　1.在参加本轮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附件）购买小汽车的个人消费者（不含非自然人消费

者）。

　　2.购车时间需在2023年4月22日至本轮活动截止日（以公告内容为准）之间，以任一购车

款项支付凭证及购车发票上的日期为准。

　　3.所购车辆必须是国六以上排放标准燃油小汽车或新能源小汽车（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车型按照行驶证是否登记为新能源牌照为准进行区

分，登记为新能源牌照即认定为新能源车，否则为燃油车。

　　4.所购车辆必须是新车，且符合公安部《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9）中机动

车规格术语分类表规定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营运车辆及特种车辆不在补贴范围。

　　四、申请条件

　　1.参加本轮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为已纳入光明区限额以上零售业统计且正常经营的汽车经

销企业。（名单详见附件，补贴政策实施有效期内满足条件的汽车经销企业均适用此政策，不

再另行公告）。

　　2.新购车辆签订的销售合同（或同等效力文件，以下均简称“销售合同”）、任一购车款

项支付凭证、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及车辆行驶证，上述所有资料显示的时间均

需在2023年4月22日至本轮活动截止日（以公告内容为准）之间。

　　3.补贴申请人必须是提交申请的所有材料中显示的车辆购买人，姓名与身份证件号码必须

一致，否则不予受理。

　　五、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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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内地居民提交有效期内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及外国人提交

来往内地通行证、来往大陆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和外国人居留证或护照等有效证件）；

　　2.任一购车款项支付凭证（刷卡pos小票、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截图等均可，需显示收款

企业名称，支付时间需在2023年4月22日至本轮活动截止日之间）；

　　3.购车发票（发票开票时间需在2023年4月22日至本轮活动截止日之间）；

　　4.新购车辆行驶证，行驶证发证日期需在2023年4月22日至本轮活动截止日之间；

　　5.销售合同；

　　6.申请人本人名下银行储蓄卡（用于发放补贴）；

　　7.其他资料（特殊情况下需补充佐证的资料）。

　　六、申领流程

　　1.实行“零跑腿，无纸化、线上申领”方式。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人通过第三方平台机

构，根据系统提示进行线上申请（具体方式请关注将于近期发布的补充说明公告）。港澳台及

外国人无法通过线上平台渠道申请的，可直接将申请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gxjsmjrk@s

zgm.gov.cn，邮件标题需注明“2023年光明区‘汽车欢乐购’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并请拨打咨

询电话告知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提交资料初步锁定补贴名额：申请人通过第三方平台按系统提示一次性提交申请材料，

系统将对上传资料进行初判，提交成功后锁定补贴名额。补贴实行总额（3000万元）控制，按

申请顺序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停止受理新增申请。

　　3.材料复核：对申请人提交资料进行复核，经复核不符合条件的不另行退回材料；经复核

需要补充材料的，申请人应在规定期限内补充，逾期不补充材料的，视为撤回申请；复核合格

名单将在光明区政府在线网站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4.补贴发放：公示期结束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审核异议不成立后，按照资金拨付程序将

补贴资金发放至个人消 费者提供的其名下银行账户。

　　七、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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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补贴申请人、新购车辆所有人，以及新车销售发票、新车行驶证以及接受购车补贴的银

行账户所有人必须为同一自然人。若不属于同一自然人，将无法获得购车补贴。

　　2.购车补贴申请人须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供

完整有效材料的，不能获得购车补贴。对提供虚假信息，恶意申请、骗取补贴的，相关部门有

权取消其获得补贴资格（或收回补贴资金）并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3.汽车经销企业应准确向消费者介绍所售车辆是否适用本政策，不得误导、欺骗消费者，

不得以虚假方式领取购车补贴，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汽车经销企业自行与消费者协调处理，

且相关部门将依法追究汽车经销企业相关法律责任并取消参加后续活动的资格。

　　4.汽车经销企业须对本企业为相关购车补贴申请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保证

所提交的资料符合活动相关规则并承担相关责任。汽车经销企业不得骗取或协助骗取补贴，否

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

　　5.本项补贴业务无需缴纳任何费用。

　　6.本补贴项目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代理申报，一经发现中介机构代为申报，视情况采取取

消申请资格等措施。

　　7.本实施细则仅适用于第一轮活动，第二轮活动实施细则请以公告为准。

　　八、附则

　　1.本实施细则由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咨询电话：0755-88211643。

　　3.邮箱：gxjsmjrk@szgm.gov.cn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年5月10日

附件：

1．附件：光明区汽车经销企业名单.docx

http://www.szgm.gov.cn/gmjjfw/attachment/1/1299/1299037/1059899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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